
南京农业大学第 60 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特别提醒

2021 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第 60 次），考试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7 日至 3 月 28 日。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准考证打印时间：3月 15 日起，届时考生可登录报名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

二、考生守则和注意事项

1、考生应携带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考试，缺一不可。

2、考生应在考前 15 分钟到达考场，考试开始后，迟到考生禁止入场，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才能

交卷并离开考场。

3、考生须遵守我省考试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预留足够考前检查入场时间。

4、考生应在考前 14 天起，自行每日体温测量，填写“健康情况声明书”和“体温自我监测登

记表”（附后或自行抄写），登记表和声明书在考试当天入场检查时上交考点。

5、考生可以携带笔进入考场，不得携带手机、计算器、书籍等物品和其他物品。

6、监考人员正式宣布考试开始后，考生方可进行答题，迟到考生禁止入场。

7、考试过程中，如出现死机或系统错误等，应立刻停止操作，举手与监考员联系。

8、考生答题结束后，举手与监考员联系，等监考员确认考生数据回收无误后，方可离开。

9、考试时间由系统自动控制，时间到将对系统进行锁定，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按监考员要求

在考场等候，待监考员通知后，方可离开考场。

10、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对于违反考场规定、不服从监考员管理和

舞弊者，按违反考场规定处理，取消本次考试成绩。

11、考生考试时，禁止抄录有关试题信息。

12、考生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和交谈。

13、成绩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考生可于考后 2个月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成绩。

三、其他要求

1、根据考试院要求，请仔细阅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组考防疫工

作的指导意见》摘要及《健康情况声明书》，并遵照执行。

2、考试当天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健康情况声明书和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提前 15 分钟到达考

场。

3、联系电话：卫岗校区俞老师 84399026；浦口校区秦老师 58606540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

2021 年 3 月 22 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组考防疫工作的指导意见摘要

本指导意见随疫情的发展状况和当地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要求适时作出调整

1、考前准备

对所有考生进行健康状况监测。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应在考前 14天起，自行每日体温测量，填写“体温自我监

测登记表”（每位考生每科目一张），出现身体异常情况的要及时就医并报告。登记表在考试当天入场检查时上交

并保留 3个月备查。原则上考生口罩自备。

对考前身体状况异常和监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的考生，须由考点防疫副主考依据本地防疫工作要求,结合卫生健

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意见，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综合研判评估是

否具备参加考试的条件，凡不具备相关条件的考生不得参加本次考试。

如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或治愈未超过 14天的病例、

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不得参加本次考试。

凡筛查发现考前 14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按当地政府有关疫情防控规定进行处理。

2.考生进入考点、考场

所有进入该区域的考生必须填写“健康情况声明书”，并接受体温测量。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第一次

测量体温不合格的，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考生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低风险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进入考场后由考生自行决

定是否佩戴；非低风险地区、备用隔离考位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所有考生必须随时做好手卫生。

3.考试结束

考生散场时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不得拥挤，保持人员间距。

4.考试过程中异常情况处置

考试当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者，由考点分管防疫工作的负责人进行研判，具备继续完成考试条件的考生，须

安排在备用隔离考位考试。

5.考生赴考

出行时提前准备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遵守考点学校防疫规定，配合考点学校完成健康检查和登记。如乘坐

出租车或网约车赴考点，乘坐时在后排落座并全程佩戴口罩，下车后应及时做好手卫生。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赴考

点，全程佩戴口罩，可佩戴一次性手套，并做好手卫生。途中尽量避免用手接触其他物品，与周围乘客尽可能保持

安全距离。

。



健康情况声明书

本人已知晓并理解、遵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关于考生个人（工作人员）健康要

求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并做如下声明：

（一）本人不属于疫情防控要求 14天强制隔离期、医学观察期或自我隔离期内的

人群。

（二）本人在考前 14天内如实填写“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体温和个人健康情况

均正常。

（三）考试过程中如出现咳嗽、发热等身体不适情况，我愿自行放弃考试或遵守考

试工作人员安排到指定区域考试。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知悉我将承担瞒报的法律后果及责

任。

声明人（签字）：

日 期：

联 系 电 话：

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

序号 日期 体温

考前 14天
考前 13天
考前 12天
考前 11天
考前 10天
考前 9天
考前 8天
考前 7天
考前 6天
考前 5天
考前 4天
考前 3天
考前 2天
考前 1天

注：考试当天考点入场检查时需上交本表，每位考生每科目一张。


